
选取需求书

一、报名企业资格

1.注册资本金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；已在中国

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

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。

2.报名企业具有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事务所执业证

书》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韶关工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

任期经济责任审计。

2.项目概况：

韶关工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6 年 5 月，

注册资本 0.1754 亿元，经营范围：基础设施和公共性项目

的投融资和经营管理；政府授权范围内市政资源特许经营权

的管理和经营；土地利用开发、项目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及

城市基础设施的委托营运、经营管理、租赁、转让、股权出

售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劳务服务(不含劳务派遣)；普通机械设

备安装服务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；

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城市绿化管理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用

石加工；机械设备赁；机械设备销售；建筑劳务分包；住宅

室内装饰装修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

3.对韶关工业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离

任经济责任审计，审计期间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（2022 年



9 月至 2025 年 9 月）。主要审计以下方面内容：（一）贯彻

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、决策部署情况；（二）企业发

展战略规划的制定、执行和效果情况；（三）重大经济事项

的决策、执行和效果情况；（四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、

健全和运行情况，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；（五）

企业财务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，风险管控情况，境外资产管

理情况，生态环境保护情况；（六）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

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业规定情况；（七）以往审

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；（八）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。并提

出审计意见及建议。

三、服务费用

总费用不超过 4 万元。从中标通知书确定日起 3 个工作

日内签订服务合同，2025 年 6 月 15 日前提供服务完成并分

别出具该公司离任审计报告，没有按约定完成每增加一日将

扣减 2%审计费用。（审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

差旅费、伙食费等一切费用自理）。

四、公开单位的要求

(一）中选中介机构需至少派出两至三名人员负责该项

目审计，其中项目负责人须是注册会计师。所派出人员必须

熟悉该行业的财务制度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。如

中选机构所派人员的业务能力、工作态度等不能满足项目审

计要求，选取人有权要求中选中介机构更换所派人员。

(二）中选中介机构所派人员须在“选取人”指定办公

场所开展审计工作。

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中选人需提供审计方案。

（二）2025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审

计，提出审计意见及建议，分别出具审计报告。

（三）项目审计手续全部完成后将全部资料及审计底稿

整理好移交给选取人归档。


